
不符合聽覺障礙鑑定基準 

聽覺障礙組【具備以下條件(擇一即可)】                  114.06.16後修訂 

ㄧ、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功能異常，致以聽覺功能或以聽覺參與學習活動之能力受到限制者。 

(一) 優耳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四千赫聽閾平均值，未滿七歲達二十一分貝以上；七  

歲以上達二十五分貝以上。 

  (二) 任一耳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四千赫聽閾平均值達五十分貝以上。 

二、聽力無法以前款純音聽力測定時，以聽覺電生理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 

三、綜合研判是否符合聽覺障礙鑑定標準及其相關特教服務需求 

 

 

 

醫療評估 立案醫療院所或聽力師開立之 1年內聽力檢查聽力圖 

學校相關資料蒐集 

1.成長史、醫療史、早療史蒐集、家庭支持系統… 

2.聽覺障礙身障證明、聽覺障礙診斷證明 

參考表件：基隆市聽覺障礙學生學習現況調查 

     

依期程送特教鑑定、特教通報網通報疑似生、校內鑑評派案 

 

        

                     

                                      

 

 

 

符合聽覺障礙鑑定基準 

    

鑑評支援派案申請時間送件至中心由聽障巡迴教

師鑑定評估施測 

1.聽覺功能評估 (聽力圖、聽損程度) 

2.其他測驗量表評估(口語) 

3.質性資料蒐集(含觀察、訪談、環境因素…) 

校內鑑定評估教師施測 

1.其他測驗量表評估(智力、

口語、適應…) 

2.質性資料蒐集(含觀察、訪

談、環境因素…) 

綜合研判 

教育安置 

聽覺障礙 

教育安置 

綜合研判 

發現：導師、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提出鑑定需求 

有特教需求轉其他障

別，釐清主要核心困難 

 


